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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號:

保存年限:

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函

本正

地址: 11008臺北市市府路1號南區2樓
承辦人:鍾必偉
電話 : 1999 ( 外縣市02-27208889)轉838 1
傳真: 27203922 
電子信箱 : 1457@dba2.tcg. gov. tw 

10841 
臺北市開封街2段的號2樓

.台灣區綜合營造工程工業同
受文者 .業公會

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 106年2月 2 1 日

發文字號 :北市都建字第 10633245100號
速別: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:

附件:如說明四

主話:有關修正辦理本市建築物依臺北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32 、

33及第 34條規定申領使照作業原則，並自 106年3 月 1 日起實

施一案，請查照 。

裝

說明:

一、依臺北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 32 、 33及第 34條規定及本局

103年5月 27 日北市都建字 第 10362817400號函續辨 。

二、本市建築物依臺北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32 、 33及第 34條規

定申領使照作業流程，業已於103年5 月 27 日北市都建字第

10362817400號函發布實施。

三、依上開自治條例第32 、 33及第34條規定補領使用執照作業原

則修正如下:

(一)有關違建部分不計入建蔽率、容積率檢討，於圖說標示，

且檢附相關存在年代證明文件，並應與合法建築部分有實

體區隔 ，於會辦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查報隊後，屬依 l

違章建築處理規則 」檢討為新這建者應予拆除後，始得本主

發使用執照 。

(二) 申請建築物之防火避難設置之檢討不得經過這建部分，並I

應符合「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辦

法」之規定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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